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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梅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征集入库表

基

本

情

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

学历 身份证号
认定

年度

技术职务/
行政职务

联系电话 微信号

工作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

工

作

基

础

技术领域

和获得成果

情况

（填写申请人具备的技术专长、所承担过的主要科研项目、获得的主要

荣誉等）限制 500 字

开展的特派

员工作情况

（指已经开展的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科技服务、创新创业情况，如没

有，此栏填无）限制 800 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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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单位推荐意见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科技

主管部门意见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梅州市科技局意见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:

梅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推荐汇总表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报送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职称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说明：无论以往是否认定，均需重新认定。



梅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

系统操作说明

账号注册流程



访问梅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：

点击立即注册，进入注册页面。

注册页面分为个人注册、单位注册两项。

若申报的业务为个人申报业务仅需进行个人注册便可。

若申报的业务为单位申报业务则需先进行单位注册，待单位注册通过主管部门管

理员审批后再进行个人注册。

http://120.76.189.60:8807/index_ds/20


以下为个人注册步骤：

完成信息填写点击 立即注册。完成注册。



以下为单位注册：

完成单位基础信息填写点击 立即注册。完成注册

1 个人与单位管理

注：

若需要申报的业务为个人业务【与单位无联系】，仅需完善个人账户信息后

方可进行申报。

*若需要申报的业务为单位业务【与单位有联系】，请先完善单位账号信息并

提交至系统审核，待审核通过后，再注册个人账号并完善个人信息后方可进行

申报业务。





2）个人挂靠单位（目前暂支持个人只能在 1 个单位）

申请加入单位（若需要申报的业务为单位业务【与单位有联系】，请在注册

单位账号并通过主管部门管理员审批后详细阅读以下步骤。否则请忽略）

进入申请加入单位界面



登录您的单位账号后，在待办事项页面中您可以看到申请。



（3）申报单位管理员

每个单位对应有一个单位管理员，负责审核本单位的项目。个人申请成为单

位管理员，并经单位账号审核后，正式成为该单位的单位管理员。



申请单位管理员 角色 是需要单位账号审核的，待单位账号通过审核后方可成

为单位管理员。

1.1 单位管理

（1）单位信息完善

登录已经注册的单位账号，【系统管理】>【企业单位管理】>【单位信息管

理】点击 编辑 按钮进入单位信息页面



单位信息页面

完善信息后点击提交【提交至主管部门管理员审核】（点“保存”则为保存已完

善的信息，此时并不会提交到下一步审核。）

注：只有通过主管部门审核，申报单位才能被申报人查到、并挂靠。

（2）单位管理员审核

单位账号登录，在“用户角色管理”中的“审核管理员”菜单，可以进行单

位管理员的审核操作。界面如下：





市县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

系统操作说明

申报单位管理员申请跨平台功能

一、目的

本教程主要实现对申报单位管理员的操作进行详细讲解。

二、涉及人员角色

本手册主要涉及的角色和工作：

序号 角色名称 角色工作

1 申报单位管理员 申请跨平台

三、详细说明

跨平台流程：申报单位管理员申请>对应平台系统管理员审

核

1.登录。

1.1 登录申报单位管理员账号，【输入申报单位管理员账号】>【输

入密码】>【输入验证码】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。



2 单位管理

2.1 登录单位管理员账号，【系统管理】>【企业单位管理】>【单

位信息管理】点击 跨平台申请 按钮进入跨平台页面。

3.申请取消

3.1 申请：将跨平台申请提交至对应平台的系统管理员审核。

3.2 取消：点击取消立即取消返回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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